103學年度第二學期 商業經營科 第三次科務會議 記錄
	日期：104年06月12日
	時間：12：10至13：30
	地點：實習處會議室

	主席： 李其峰 科主任
	紀錄：林淑芬老師
	列席：詳見會議簽到


一、報告事項：    
      （一）因技術及職業教育法(104年01年14日公布)，第26條規定：技職校院專業
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專業及技術人員或專業及技術教師，每任教滿六年應
至與技職校院合作機構或與任教領域有關之產業，進行至少半年以上與專業
或技術有關之研習或研究。相關研習或研究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研習或研究期間，技職校院應保留職務、支付薪給、給予公假，並事先
簽訂契約書，約定研習或研究起迄年月日、服務義務、違反規定應償還費用之條件、核計基準及強制執行等事項。
二、討論事項：
（1） 請討論本科科主任輪值辦法，如附件。
說明：為協助校務發展，科務推動順暢，故建立科主任輪值制度。
決議：1.科主任任期一任為兩年。

2.科主任評選方式，採抽籤制。
3.由過去未兼行政職務先抽籤決定順位，再由未擔任科主任職務抽籤決定接下來順位。 但(1).若有新進教師或是進校轉日校教師則由當年度新進教師或進校轉日校教師優先擔任;2.若同時有新進教師與進校轉日校教師，由新進教師優先擔任，再由進校轉日校教師為第二順位擔任。若符合(1)或(2)條件時，科主任屆滿2年任期，即為第一順位人選，若科主任任期未滿，即為下一任第一順位人選。
第1輪順位：沈恩典老師、魏彙菁老師、林淑芬老師、林秀峰老師。
第2輪順位：由科內所有老師再重新抽籤決定順位。
三、臨時動議：無
四、散會：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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